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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京银监局昨日发布《北京银监局关于个人综合消费贷款领域风险提示的通知》，提示辖

内各银行防范消费贷款风险，原则上个人综合消费贷款发放金额不超过１００万元、期限

１０年以内。

  北京银监局最新发布的《通知》，意味着对中国银监会文件的进一步落实。银监会于２０

１３年便下发《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个人消费贷款领域风险提示的通知》，要求各地谨

慎发放个人综合消费贷款。

  北京银监局在《通知》中表示，在日常监管中发现，个别银行个人综合消费贷款存在制度

内容规定不够审慎，贷款金额较大、期限较长，明显与日常消费属性不匹配，使贷款被挪

用于股市投资、购买住房、生产经营等方面。

  《通知》指出，应加大对改善民生、居民日常消费需求等方面的贷款投放，不得用于购

房、投资等非消费领域。不得利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与个人综合消费贷款相捆绑的个人组

合贷款品种，辗转为住房按揭贷款提供首付款资金需求。（据新华社电）


